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

府行救字第1050154266號
訴願人：劉00       址：花蓮縣00鄉00村東海四街8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5年1月8日核發埔里鎮水源段1213地號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之否准農地墊高前次移轉現值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外人祭祀公業劉興勝（管理者：劉政杰）所有坐落南投縣埔里鎮水源段1213、1215地號二筆土地，於104年12月13日出售予案外人楊劉金菊及訴願人，楊劉金菊、訴願人申請按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並依第4項規定以89年1月28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原地價，經原處分機關審查認定水源段1215地號土地符合要件，准予調整其前次移轉現值為89年1月28日當期之公告現值，並於105年1月8日核發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惟水源段1213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水頭段536號，以下簡稱系爭土地）經原處分機關查對88年及97年航照圖，顯示於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生效時系爭土地上有建物，未整筆作農業使用，核與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不符，原處分機關於105年1月8日就系爭土地以前次移轉現值核發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並註記：「管制別：否准農地墊高」，即否准調整其前次移轉現值為89年1月29日當期公告現值，訴願人不服，於105年2月4日以電子信件提出申訴，復對原處分機關105年2月5日電子信件回覆不服，遂提起訴願，並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同法第39條之2第1項、第4項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第1項）。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本法中華民國89年1月6日修正施行後第一次移轉，或依第1項規定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後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第4項）。」財政部89年11月8日台財稅第0890457297號函釋略謂：「說明：…二、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有關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規定之適用，應以土地稅法89年1月28日修正公布生效時，仍『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為適用範圍；如土地稅法89年1月28日修正公布生效時，已未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尚無上開原地價認定規定之適用。上揭條項所定原地價之認定及相關冊籍之註記，依下列規定辦理：…(三)經查證認定移轉土地確屬農業用地，且無下列事證，證明其於89年1月28日未作農業使用者，應准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1.依相關主管機關通報（如建築執照等）或稽徵機關稅籍資料（如田賦改課地價稅等），查得該土地於89年1月28日已未作農業使用者。2.其他具體事證足以證明移轉土地，於89年1月28日未作農業使用者。」財政部93年4月21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0128 號函釋：「二、查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有關原地價調整規定之適用，應以土地稅法89年1月28日修正生效時，該土地仍『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為適用範圍，前經本部89年11月8日台財稅第 0890457297 號函釋有案。…參據上述規定，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有關『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之認定，應以該農業用地於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生效時，整筆土地均作農業使用為要件。」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為：系爭土地從事農業生產年代久遠，稅務機關所稱之建物乃三七五租約佃農，為工作方便搭建工寮來置放農具肥料等農用必需品，是早期與農業不可分割之農業設施，況且面積僅有10平方公尺，稅務機關以航照圖有建物即判定系爭土地非作農業使用，與事實不符。依農業發展條例第8之1條第2項但書規定，農業設施面積在45平方公尺以下且屬一層樓建築者，免申請建築執照。再查依土地稅法第39之2條第2項規定意旨仍賦予農地所有權人有改善之機會，並無一經稅務機關舉發即得同時剝奪所有權人相關權利之意涵。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實務上大部分是同時申請依修正生效當期（89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原處分機關既許訴願人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卻又否准依同法第4項規定調整前次移轉現值之處分，顯非合理。

三、卷查本案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其現況作農業使用亦經埔里鎮公所核發農業用地做農業使用證明書，原處分機關核准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准予免徵土地增值稅，此有土地登記謄本、104年12月8日埔鎮農觀字第1040032165號農業用地做農業使用證明書影本附卷可稽，惟就調整前次移轉現值部分，依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拍攝之航照圖顯示，該土地部分面積上有建物，此有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88年10月31日及97年拍攝之航照圖附卷可稽，該建物經訴願人於訴願理由載明為三七五租約佃農所搭建存放農具之工寮，故土地上有建物為訴願人所不爭執。按土地稅法39條之2第4項規定及財政部89年11月8日台財稅第0890457297號、93年4月21日台財稅字第 0930
450128 號函釋意旨可知，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有關『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之認定，應以該農業用地於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生效時，整筆土地均作農業使用為要件，是系爭土地於土地稅法89年1月28日修正公布生效時已非整筆土地作農業使用，洵堪認定，原處分機關按財政部93年4月21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0128 號函釋意旨否准所請，洵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該建物屬與農業不可分之農業設施且面積僅10平方公尺，並不需要申請建築執照，系爭土地整筆均作農業使用云云。查依農業發展條例第8之1條第2項規定：「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但農業設施面積在45平方公尺以下，且屬一層樓之建築者，免申請建築執照。本條例中華民國92年1月13日修正施行前，已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面積在250平方公尺以下而無安全顧慮者，得免申請建築執照。」可知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一定面積以內雖不須申請建築執照但仍應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另參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年12月30日農企字第 1030012942號函釋：「一、…『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是否須申請建築執照之認定條件說明如下：（一）應申請容許使用及建築執照者：具建築法第4條及第8條規定之建築構造（含牆壁、樑柱、屋頂及地板）之建築物者。（二）應申請容許使用，但免申請建築執照者：1.非屬建築物之平面型設施，如曬場、農路、水產養殖管理設施之轉運及操作處理場等，非屬建築法所稱之建築物。2.部分農業設施內部，雖有鋪設水泥地板，但以鍍鋅錏管等為主要支架，並僅覆蓋塑膠布、遮陰網或防蟲網；或者雖有頂蓋、支架，但無密閉式外牆，屬開放性之生產設施者，得免申請建築執照。（如圖例1）3.應申請容許使用，但免申請雜項執照：部分農業設施，如養殖池、循環水設施、農田灌溉排水設施及污水處理設施等，非屬建築法規定之雜項工作物，得免申請雜項執照。二、另有關『農業發展條例』第8條之1第1項規定，『無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依法得免申請容許使用及免建築執照之認定條件，說明如下（如圖例 2）：（一）以竹木、稻草、塑膠材料、角鋼、鐵絲網或其他材料（如鍍鋅錏管或水泥桿（柱））搭建，且農業設施內部無鋪設水泥地板。（二）無建築法第4條所稱之承載建築物（包括屋頂、樓地板、承重牆壁、樑柱）之重量，而設計之版基礎、樁基礎或墩基礎等基礎構造者。」系爭建物經訴願人陳述為置放農具之工寮，顯非屬上開「無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此觀諸原處分機關105年3月1日系爭土地之現況照片，該工寮已拆除置於現場之材料包含水泥板、柱子及屋頂，尚難認定為免申請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故系爭土地於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生效時部分土地有建物，且訴願人未能提供合法證明文件，故本案無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之適用，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之申請，尚無違誤，應予維持。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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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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